关于印发《徽州区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我区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行为，加强维修企业依法备案管理，防范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风险，保障我区机动车维修行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机动车维修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经研究决定，即日起至5月底在全区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现将《徽州区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黄山市徽州区交通运输局        黄山市徽州区生态环境分局 

 2025年3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徽州区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执行国家和省市县（区）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转移办法》以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工作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我区机动车维修行业的危险废物管理和依法备案管理，决定在全区范围集中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保障我区机动车维修行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机动车维修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结合我区维修行业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整治范围
全区范围内从事机动车维修的经营者。
二、工作目标

（一）通过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依法备案整治行动，全面清理核查我区机动车维修市场，集中排查一批未备案机动车维修企业，引导企业依法办理备案，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二）通过开展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整治行动，提高我区机动车维修行业从业人员环保意识，重点普及机动维修行业危险废物管理知识，规范危险废物处置行为，完善危险废物收集网络，构建完整的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管理体系，实现机动车维修行业危险废物的规范化贮存、转移和处置，使全区机动车维修行业环境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预防。

三、整治重点

（一）督促企业依法备案

加大对全区未备案机动车维修企业摸排力度，对未备案机动车维修企业发放《备案告知书》和《维修行业备案材料一览表》，督促企业及时办理备案。

（二）强化安全生产管理

对机动车维修企业的资质条件、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消防设备设施、以及烤漆房、举升机等重点设施设备安全排查等方面进行重点检查。
（三）规范危险废物贮存管理

加强机动车维修企业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和《危险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 1276—2022)的要求，对机动车维修企业建立专用的危险废物贮存设施或专用贮存区域、设置危险废物警示标志以及分类、分区收集存放危险废物等现场环境情况加强管理。

（四）规范危险废物转移处置

对机动车维修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情况开展检查，督促企业将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及委托处置合同等资料报区生态环境分局备案，按照危险废物转移有关规定在安徽省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中如实申报填写，规范执行电子联单管理制度，建立并规范填写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四、工作步骤

（一）调查摸底和宣传阶段（2025年3月15 日-3月31日）

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发放《关于规范机动车维修行业经营行为的公开信》、联合开展专项行动培训动员会、利用微信群、公众号等新媒体手段加强相关法律规范的宣传教育；开展地毯式集中摸排，区交通运输局和区生态环境分局共同对辖区内机动车维修企业备案情况和危废处置情况开展调查摸底，对排查发现的企业未依法备案、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危废贮存处置不规范等问题及时反馈相关维修企业，明确整改目标、整改措施和完成期限。

（二）自查自改阶段（2025年4月1日-4月15日）

各职能部门要根据摸排阶段发现的问题汇总形成问题清单，举一反三积极督促企业进行自查自改，督促企业落实问题闭环管理。要依据各自职责督促企业做好依法备案、危废处置协议签订、危废管理台账建立和规范填报等行为，同时为问题企业的整改做好帮扶指导工作。

（三）集中整治阶段（2025年4月16日至5月15）

区交通运输局和区生态环境分局、市交通综合执法二大队将成立联合执法队伍，按照法定职责对未依法备案、不符合法定经营条件、存在随意堆放危险废物、擅自倾倒、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等行为的企业和个人依法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巩固提升阶段（2025年5月16日至5月31日）

各单位对此次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的各类问题以及处罚情况,要认真总结具体举措、工作成效和典型经验做法,形成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总结，对查处的典型违法违规案例，通过加大曝光方式引导我区机动车维修市场优胜劣汰、健康发展。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确保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成立徽州区机动车维修行业专项整治行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负责此项活动的统一指挥、集中整治、宣传发动和汇总上报等事宜。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谢中华（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组长:安成超（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胡红飞（区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大队长）

成  员:尹同胜（区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道路运输管理服  务中心主任）

       郑代成（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二大队副大队长）

       吴国光（区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维修办负责人）

       唐晓晖（区生态环境分局监察大队工作人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交通运输局，尹同胜兼办公室主任。

（二）提高思想认识

机动车维修服务关系到广大车主汽车维修消费合法权益，维修行业危险废物的规范处置是完成环境质量改善重要目标任务，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法定工作职责，加强维修企业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维修经营行为，提升维修行业从业人员环保意识和危废处置能力。  

（三）强化部门联动

区交通运输局和区生态环境分局将建立信息互享机制，定期交换管理与执法信息，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优势，合力解决整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对机动车维修行业联合开展机动车维修管理以及生态环保相关政策法规宣贯，共同排查企业问题隐患，督促问题企业完成隐患整治，形成闭环管理。后续两部门间将定期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有效落实抄告制度，建立健全机动车维修污染防治长效管理机制。

（四）加强资料收集和成效巩固    

对行动期间排查、梳理发现的问题，将相关照片、记录等及时归档，收集整理好培训宣传资料、检查记录、处罚情况等相关资料，行动结束后对相关资料进行系统化整理分析，梳理总结出重点问题和重点企业，后续有的放矢的开展“回头看”行动，推动机动车维修行业管理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预防”，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